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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 标 报 告

工程编号：440500201710310102

工程名称： 珠江路、庐山路、黄山路、韶山路部分路段

道路改造工程施工监理

招 标 人：汕头市龙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招标机构：广州穗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

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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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概况

工程名称：珠江路、庐山路、黄山路、韶山路部分路段道路改造工程施工监

理

建设规模：本项目包含四条道路，分别为珠江路（嵩山南路-庐山路）、庐

山路（珠池路-珠路）（长江路-安和街）、黄山路（珠江路-长江路）、韶山路

（长江路-新津路）。其中：（1）珠江路（嵩山南路-庐山路）全长约 498m，道

路改造宽度为 18m，双向 4车道。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道，设计车速为 40km/h。

（2）庐山路安和街-长江路段长约 189m，机动车道宽 30m。本次仅做机动车道沥

青罩面处理。珠江路至珠池路全长约 594m，道路改造宽度为 30m，双向 4 车道。

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道，设计车速为 40km/h。（3）黄山路（珠江路-长江路）

全长约 448m，道路改造宽度为 30m，双向 4 车道。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道，设计

车速为 40km/h。（4）韶山路（长江路-新津路）全长约 575m，道路等级为城市

次干道，设计车速为 40km/h。以上道路本次实施范围仅按现状宽度，进行路面

改造，包括道路工程、交通工程、给水工程、排水工程、照明工程等。道路建设

总面积 76983 平方米。暂定监理费 175.85 万元。

招标内容：本项目所有施工内容（具体以设计图纸为准）,按现行的建设工

程施工监理规范的规定，对施工准备阶段、施工阶段、缺陷责任期阶段、工程竣

工验收等全过程的提供监理服务，包括但不限于本工程项目的质量控制、安全生

产、投资控制、进度控制、合同管理、信息管理、组织协调等监理工作。监理服

务期：本项目计划施工工期为 1年， 监理服务期从下达开工令之日起至工程竣

工验收且两年保修期结束之日止。

二、招标过程

本项目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在汕头建筑信息网发布招标公告， 投标截

止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 24 日上午 10 时 00 分，共有 7 家投标人递交了投标

文件。名单为：

1、广东恒胜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、重庆江河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3、

广州筑正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4、河南润安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5、广东

城华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6、广东德创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7、广东联发工程咨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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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。

三、评标过程及情况

本工程评标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 9:30 时至 14:00 时在汕头市公共

资源交易中心建设工程交易部评标室进行评标活动。评标委员会由 5 名专家

组成，全部在广东省综合评标评审专家库随机抽取产生，专家名单如下：

评标委员会一致推选 为本工程评标委员会主任。

该工程采用综合评估评标法。评审程序分为投标人资格评审、投标文

件符合性评审和详细评审。

资格评审情况:经审查， 7 家投标人均通过资格评审，进入符合性评

审。详见《评标专家对投标人资格审查情况表》和《评标专家对投标人资

格评审汇总表》。

符合性评审情况：经审查， 6 家投标人通过符合性评审，进入详细评

审。其中广东联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商务文件没有按招标文件“第二章投

标须知前附表及投标须知”第 11.1.8 的要求独立密封，符合性评审不通过。

详见《符合性审查表》和《评标专家对投标文件符合性评审汇总表》。

详细评审情况：评标委员会对通过资格审查和符合性审查的投标单位

按照招标文件第五章“表 2：综合评分表”规定的量化因素和分值进行评

分，并计算出综合得分如下：

1. 广东恒胜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综合得分：51.41 ；

2. 重庆江河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综合得分：58.75 ；

3. 广州筑正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综合得分；49.23 ；

4. 河南润安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综合得分：84.28 ；

5. 广东城华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综合得分：46.50 ；

6. 广东德创工程顾问有限公司综合得分:48.27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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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评标结果

评标委员会对评审结果进行确认后，按照招标文件约定的方法对中

标候选人进行排序如下：

第一中标候选人：河南润安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（投标下浮率：20.90%）

第二中标候选人：重庆江河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（投标下浮率：23.86%）

评委主任签名：

其他评委签名：


